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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報載政府經常收支違反會計原則之澄清 

一、稅課收入及央行盈餘繳庫等項歲入均審慎估算，並無虛報情事 
(一)稅課收入部分 

96 年度賦稅收入編列 1 兆 1,171 億元，雖較 95 年度預算
增加 1,187 億元或 11.9%，如按 94 年度賦稅實徵數 1 兆 0,677
億元為基礎估算僅成長 4.6%，平均年增率 2.3%，並未高於平
均經濟成長率 4.2%及 95 年度 1 至 10 月賦稅收入成長率
2.9%(已達成全年度預算的 96.7%)，顯示 96 年度編列之賦稅
收入仍屬審慎、允當。 

(二)中央銀行股息紅利繳庫數 600 億餘元部分 
１、長期以來央行繳庫預算均依法並採一致處理原則 

(1)依預算法第 78 條規定：「．．．。年度決算時，應按其決
算及法定程序分配結果調整之。．．．」，故中央銀行得於
年度決算時，按年度決算盈餘情形，並依預算法、決算法
及中央銀行法等相關規定程序予以分配，並視實際情形調
整之，其調整結果，均經立法院及審計部審定通過，長期
以來均依法並採一致之處理方式。 

(2)一般民營企業股利之發放包括本年度盈餘及以前年度未分
配盈餘，上述中央銀行決算繳庫數包括以前年度未分配
盈餘，預算亦照此方式編列，除符合預算法規定，亦與
民營企業股利發放處理方式一致。 

(3)又因其盈餘分配來源無論為當年度盈餘或以前年度未分
配盈餘，皆屬國庫當年度收入，故於總預算中列為經常
收入，應屬合宜。 

２、96 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中央銀行因近年來隨著外匯存底逐年累積，外匯營運量

亦持續增加，其整體資金之運用得宜，獲利隨之增加。93 及
94 年度決算盈餘分別為 2,013 億元及 1,879 億元，除依中央
銀行法規定提列 20%法定公積外，其餘當年度盈餘可資繳庫
之金額均在 1,500 億元以上，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挹注，
該二年度繳庫數分別達 1,676 億元及 1,639 億元，故該行 96
年度預算編列繳庫 1,500 億元，尚屬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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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適度保留盈餘有利於國庫收支調節 
國際金融市場瞬息多變，中央銀行外匯收益易受其影

響，倘於盈餘較高年度予以全數編列繳庫，恐易引發總預算
支出不當擴張，對國庫收支控制反而不利，亦不符財政穩健
原則，故適度保留盈餘以備不時之需，就國庫財政收支調節
及央行營運考量，確有其必要。 

二、經資門之劃分原則一貫採行，並未變更 
(一)我國經資門之劃分原則於 78 年度參採國際規範及會計、經濟

學理訂定施行以來，均一貫採行，深具比較性而有資訊價值。 
(二)用途別「投資」科目定義，係依會計制度設計學理，因財務

會計個體與交易行為之不同而設定。由於特種基金與總預算
普通基金分屬不同個體，在基金個體考量下，政府為達成特
種基金設置目的及永續經營，在總預算編列「投資」預算增
撥基金，如同投資者對民間企業之投資，屬資本性支出，但
其於基金之用途並不影響原列為投資支出之歸屬，故並無將
經常支出作帳成資本支出之情形。 

(三)由於立法院審議 9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要求公務預算編列
投資特種基金之預算，需依支出用途劃分經資門，爰將對於
特別收入基金補貼經常性之業務支出，自 96 年度起改編列
經常門。 

(四)至於付出後可收回之作業基金，因政府增撥基金係為健全基
金財務結構，以永續經營為目的，以及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
金及離島建設基金等特別收入基金，因對未來確實產生預期
效益，符合投資性質，列為資本門支出應屬適當。 

三、政府決算經常收支賸餘與國民所得統計政府儲蓄淨額差異原因 
(一)政府範圍：國民所得統計之一般政府部門除公務預算外，尚

涵蓋校務基金、交通作業基金等部分非營業特種基金，較財
政統計範圍為廣。 

(二)核算時點：公務決算除當年度實現數及應收(付)數外，尚計
入保留數；國民所得統計則以實際執行為基礎，包含以前年
度保留數執行、當年度預算實現數及應收(付)數，但不含當
年度保留數。 

(三)統計內涵：國民所得統計含有設算科目，其中以政府最終消
費支出設算之固定資本消耗金額影響最大(93 年 2,714 億
元，94 年 2,816 億元)；依近十年資料來看，政府儲蓄淨額
加計固定資本消耗後之政府儲蓄毛額除 90年及 91年為負值
外，餘均為正數。 


